
阿拉山口市重污染天气
应 急 预 案 政 策 解 读



为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保护公众身体健康，维护社会安全稳定，阿

拉山口市制定了《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本预案对重污染天气应急

工作进行了全面规划和部署，明确了各部门职责，规范了应急响应流

程，确保在重污染天气发生时能够及时、高效地采取措施，减少危害。



01 编制目的与依据



编制目的与依据

1.目的：建立健全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机制，做好预测预警和应急响应工作，

降低危害，保护公众健康，维护社会稳定。

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城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编制指南》《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等文件。



02 适用范围与工作原则



适用范围与工作原则

1.适用范围：适用于阿拉山口市行政区域内重污染天气的预警、

控制和应急响应。

2.工作原则：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属地管理、区域联动，科学

预警、及时响应，部门联动、社会参与，明确责任、强化落实。



03 组织指挥体系



组织指挥体系

1.市指挥部：由分管副市长任指挥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负责指挥、组织、协调全市重污染天气应

急工作。

2.市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落实指挥部决定，组织应急响应研判、会商、信息发布和上

报，督促成员单位落实措施，开展分析、总结和评估，指导工作，筹建专家组。

3.各部门职责：明确了艾比湖镇、综保区、各委办局等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中的具体职责。

4.企事业单位、媒体职责及公众义务：企事业单位应加强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和维护，减少污染物排放；媒

体及电信运营企业应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公众应遵守相关规定，减少污染物排放，易感人群应采取防护措

施。



04 监测预警与信息报告



监测预警与信息报告

1.监测：环保、气象部门建立会商制度，联合开展监测预警及趋势分析，完善

监测网络，加强数据共享和处理。



05 预警行动



预警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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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息报告：及时向州指挥

部办公室报送响应措施落实、

督查结果等信息。

预警信息调整与解除：根据

重污染天气变化情况，经专

家会商后调整或解除预警。

预警信息审签与发布：不同

级别预警信息由相应负责人

批准后发布，按规定时限向

媒体和公众发布。

预警信息公开：政府及时通

过多种渠道向社会公众发布

应急响应信息。

预警分级：分为蓝色、黄色、

橙色、红色四级预警，根据

空气质量指数日均值和持续

时间确定。



06
蓝色预警响应措施
（Ⅳ  级）



蓝色预警响应措施（Ⅳ 级）

健康防护提示措施：特定人群减少户外活动。

倡议性减排措施：包括单位控污、公众绿色出行、增加洒水降尘频次、禁止露天烧

烤等。



07
黄色预警响应措施
（Ⅲ  级）



黄色预警响应措施（Ⅲ 级）

健康防护提示措施：

特定人群留室内，

学校减少户外活动，

加强科普宣传。

倡议性减排措施：

同蓝色预警部分措

施。
强制性减排措施：

加大执法检查，减

少部分施工作业，

限制运输车辆上路。



08
橙色预警响应措施
（Ⅱ  级）



橙色预警响应措施（Ⅱ 级）

健康防护提示措施：特定人群留室内，一般人群减少户外活动，学校停止

户外课程，医疗机构加强防护宣传。

倡议性减排措施：增加节约用电、错峰上下班等措施。

强制性减排措施：在保障正常秩序前提下，限产停产部分企业，停止多项

施工作业，限制车辆行驶，减少原材料使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

烤。



09
红色预警响应措施（ I  

级）



红色预警响应措施（I 级）

健康防护提示措施：特定人群留室内，一般人群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学校采取弹性教学或停课，医疗机构

加强保障。

倡议性减排措施：同橙色预警部分措施。

强制性减排措施：在保障正常秩序前提下，加大限产停产力度，停产部分火电机组，停止多项施工作业，

限制车辆行驶，减少原材料使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

5.响应终止：预警解除即响应终止，由市指挥部办公室发布指令，相关部门通知单位终止响应。

6.总结评估：市在响应终止后 24 小时内上报工作总结，州指挥部办公室组织评估并在  1 个月内报州政府。



10 应急保障



应急保障

1.人力资源保障：落实专人负责，成员单位值班，加强应急队伍建设。

2.监测与预警能力保障：加大资金投入，加强监测网建设，提高监测分析和指挥协调能力，及时发布预警

信息。

3.经费保障：环保部门编制预算，财政局审核安排。

4.物资装备保障：成员单位配备应急设备，加强管理和维护。

5.制度保障：成员单位加强制度建设，制定分预案，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6.监督问责：政府督查，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开展联合督查和专项督查。

7.宣传培训：加大宣传引导，解读成因，发布信息，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督促企业培训演练。

附则



11 附则



附则

1.名词解释：对空气质量指数、空气质量重污染等进行解释。

2.预案管理：市制定预案并备案，州指挥部办公室完善体系并督

促相关单位制定预案。

3.预案解释：由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

4.发布实施：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本预案的实施将有助于提高阿拉山口市应对重污染天气的能力，

最大限度减少重污染天气对公众健康和社会经济的影响，促进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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